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九十七學年度電機資訊學院第一次院課程會議記錄 
 

壹、 會議時間：九十八年一月二十日（星期二）下午十五時三十分整 
貳、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六樓 第三會議室 
參、 主席：莊院長賦祥                                  紀錄：雷伯薰老師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附表） 
伍、 主席致詞：  
陸、 提案討論 
 
案 由 一：電機工程系訂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課程諮委員會設置辦法」，提

請審議(1-1~1-2)。 
說    明：1.本案經電機工程系 97 年 12 月 23 日 97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2.根據 IEET 認證委員建議特設定此辦法。 
決    議：1.照案通過，並依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備後實施。 

2.另併案修訂電子系課程暨教學委員會設置辦法，刪除第三條「至少」二字，

第八條「集」改為「開」，於辦法名稱前加入「國立」二字。 
 
 
 
案 由 二：光電工程系 98 學年度起四技部必修課程「實務專題(一)、(二)」改為三年級

上下學期，提請審議(2-1~2-7)。  
說    明：本案經 97 學年度光電工程系第 1 次工程教育工作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請光電工程系於教務會議提請修改母法本校「加強實務專題與專題製作教學

處理要點」，再行提案。 
 
 
 
案 由 三：資訊工程系「資通訊安全學程」修訂事宜，提請審議(3-1~3-11)。  
說    明：本案經 97 學年度資訊工程系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四：電子工程系蔡仲尼老師申請教育部遠距教學數位教材認證事宜，提請審議

(4-1~4-31)。 
說    明：本案經 97 年度電子工程系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暨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 
決    議：1.「物理(上)」更正為「物理(一)」P.4-1 ~ P.4-11，上課地點為「電算中心電

腦教室」，並建議加入本校遠距教學母法。 

2.修正後照案通過。 
 
 
 
柒、 臨時動議 



 


